
附件二 

一、 障礙燈類型及特性詳表1-1。 

 

二、 非屬雜項工作物之建築物以外之物體障礙燈之設置組合(含

中間層燈)，應如圖2-1 至圖2-9 所示。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三、 非屬雜項工作物之建築物障礙燈之設置組合(含中間層燈)，



應如圖3-1至圖3-5所示。 

 

 



 

 



 

四、 本標準第十四條高亮度障礙燈之設置方式，應符合表4-1之

規定。 

 

五、 本標準第十四條架空纜線之支撐塔架於日間設置 B 型高亮度

障礙燈時；其障礙燈應分三層予以設置，設置方式如下： 

(一)塔架頂端為頂層。 

(二)架空纜線下垂點(最低點)與塔架等高處為底層。 

(三)在頂層與底層之中間點處為中間層。 

各層燈光應依序閃爍，順序為中間層頂層底層，且各

層閃光之時間間隔應符合表5-1之規定。 



 

 


